
各中、基层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2019 年3 月，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并实施了《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
开庭问题的规定》，对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为更好地对标国际先
进，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扣除审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审限管理

全市法院要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审限的规定，确保民商事案件在法
定审限内审结。院庭长应当严把审批关，严防违规操作、拖延办案等情形；审管办要定期
通报审限临近案件，向承办法官发出审限预警，督促承办法官及时办理；承办法官要即时
关注案件审限信息，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限、遇法定情况需要扣除审限的，应严格按
照规定报批，不得造成案件超审限。

二、规范延长审限的程序

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认为案件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限的，应在期限届满十五日前完
成由承办法官通过案件管理系统填写审批表提出申请、说明详细情况和理由、层报院长审
批的流程，院长应当在期限届满五日前作出决定。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后尚不能结
案，需要再次延长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十五日前完成由承办法官通过案件管理系统填写审
批表提出申请、层报院长、并由院长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的流程。为确保上一级人民
法院在审限届满五日前作出决定，高院、中院承办对口类型二审案件的业务庭受理下一级
法院延长审限申请后，庭长应在五日内层报院长或经院长授权的分管院领导审批，院长或
经院长授权的分管院领导应当在五日内作出决定。市高法院需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的，按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报批。审批表必须附卷，做到全程留痕。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
认为案件有法定情况需要扣除审限的，应由承办法官在发现该情形后的三日内在案件管理
系统中填写审批表、说明详细情况和理由，报庭长审批，庭长应当在二日内完成审批。

三、公开流程信息

各法院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
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公开案件的立案时间、审理期限，扣除、延长、重
新计算审限的情况及事由，信息一经录入就应即时公开。经批准延长、扣除审限的，承办
法官应当保证在案件管理系统中录入延长、扣除审限信息的及时、准确。

四、落实监督评估

全市法院院庭长依照有关规定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针对延长审限案件数量较多、
延长审限次数较多、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扣除审限不当、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
理人申请关于监督审理期限问题的，应当要求承办法官说明原因，并督促案件及时审理。
各法院要将审限监管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中，定期通报，一旦发现问题，督促承办人及时整
改并通报整改结果。市高法院定期通报各中、基层人民法院和本院相关业务部门民商事案
件延长、扣除审限情况，并将相关工作的实际效果纳入对中、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评估，
纳入对业务部门及个人的工作业绩考核，纳入审务督查范围。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0年2月26日


